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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稅務法規題目相當平易近人。在申論題方面，第一題考遺產及贈與稅的分期繳納及實物抵繳規定，屬於今

年特有的時事重點題型，本年度教材針對此議題大篇幅的改版及說明，上課時也曾特別強調；第二題土地增值

稅的重購退稅則是基本重點，高點教材有近乎百分百相近的練習題，相信本班的學員已駕輕就熟。在選擇題方

面，皆是平鋪直述的稅法條文規定，沒有太大的變化及陷阱，只要熟讀稅法條文就可拿高分。 
今年稅務法規的題目是屬於有耕耘就有收穫的基本題型，範圍及方向盡在預期中，應是高點考生大展身手的豐

收科目，一般考生應可拿65分以上，程度佳者應有80分以上的佳績。 
 

甲、申論題部分： 

一、我國98年1月21日修正公布之遺產及贈與稅法對於納稅義務人申請分期繳納之規定為何？又納稅

義務人欲申請以實物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其要件為何？其抵繳限額如何計算？試分別說明之。

（25分） 

答： 
（一）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0條第2項及第3項關於分期繳納之規定如下： 

1.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30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不能一次繳納現金時，得於納稅期限

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18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不超過2個月為限。 

2.經申請分期繳納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金一年期定期

儲金固定利率，分別加計利息；利率有變動時，依變動後利率計算。 

（二）實務抵繳之規定如下： 

1.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30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不能一次繳納現金時，得於納稅期限

內，就現金不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易於變價及保管之

實物一次抵繳。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屬不易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之時價較死亡或贈與

日之時價為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例計算之應納稅額為

限。（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0條第4項） 

2.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指依本法規定計入本次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並經課徵遺產稅之遺產或課

徵贈與稅之受贈財產，其所在地於中華民國境內者。（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43條之1） 

3.被繼承人遺產中依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免徵遺產稅之公共設施保留地，納稅義務人得以該項財產申請

抵繳遺產稅款。（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44條） 

（三）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48條關於抵繳限額之規定如下： 

1.以實物抵繳應納稅款者，用以抵繳之實物其價額如低於應納稅額，納稅義務人應於辦理抵繳時以現金

補足。其價額超過應納稅額者，應俟實物處理變價後，就賣得價款淨額，按抵繳時超過稅額部分占抵

繳實物全部價額之比例，計算其應退還之價額，於處理變價完竣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納稅義務人具

領。 

2.前項所稱賣得價款淨額，指抵繳實物處分之價款，扣除各項稅捐、規費、管理及處分費用後之餘額。 

 

二、依我國土地稅法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土地符合那些條件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土

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不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數額？（15分） 

承上所述，若馬先生於民國97年1月出售中正區土地1塊，出售時公告現值為500萬元，須繳納80

萬元的土地增值稅；若馬先生於98年3月又購入文山區土地1塊，買入時之公告現值為450萬元，

假設所有交易皆符合重購退稅的條件，試問馬先生於98年重購該土地時是否可以申請退稅？退

稅金額為多少元？（請列出計算式，否則不予計分）（10分） 

答： 
（一）土地稅法第35條及第36條規定如下： 

1.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地或土地被徵收後，自完成移轉登記或領取補償地價之日起，二年內重購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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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下列規定之一，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或補償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

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不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數額： 

(1)自用住宅用地出售或被徵收後，另行購買未超過 3 公畝之都市土地或未超過 7 公畝之非都市土地仍

作自用住宅用地者。 

(2)自營工廠用地出售或被徵收後，另於其他都市計畫工業區或政府編定之工業用地內購地設廠者。 

(3)自耕之農業用地出售或被徵收後另行購買仍供自耕之農業用地者。 

2.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年內，始行出售土地或土地始被徵收

者，準用之。 

3.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於土地出售前一年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不適用之。 

4.原出售土地地價，以該次移轉計徵土地增值稅之地價為準。所稱新購土地地價，以該次移轉計徵土地

增值稅之地價為準；該次移轉課徵契稅之土地，以該次移轉計徵契稅之地價為準。 

（二） 

1.由於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故可申請退稅。 

2.退稅金額＝450萬－(500萬－80萬)＝30萬元 

 
【參考書目】 

施敏編著，《稅務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P11-20~11-21、P9-15~9-16。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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